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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应付款项核销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应付债务管理，

进一步完善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使相应的财务报告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政策规定，结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建立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及所属各级子公司。 

 

第三条  本制度所指的应付债务是指应付款项（包括应付款项、其他应付款

项、预收款项等）。 

 

第四条  公司进行债务核销处置，应当在对其组织认真清理调查的基础上，

取得合法证据，具体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证据，社会中介机构的法律鉴证

或公证证明以及特定事项的公司内部证据等。 

债务核销依据下列证据进行确认： 

1、债权人被依法宣告破产、撤销的，应当取得破产宣告、注销工商登记或吊

销执照的证明或者政府部门责令关闭的文件等有关资料； 

2、债权人死亡或者依法被宣告失踪、死亡，且没有继承人的应付款项，应当

取得相关法律文件； 

3、涉诉的应付款项，判定、裁定公司胜诉的，应当取得已生效的人民法院判

决书、裁定书；或者虽然败诉但因无法执行被裁定终止执行的，应当取得法院终

止裁定等法律文件； 

4、与债权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的，应当取得债务重组协议； 

5、无需支付的应付款项，应当取得债权人放弃债权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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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证据证明确实无需支付或支付可能性极小的应付款项。 

 

第二章 债务核销程序 

 

第五条  公司清查出来的应核销债务，应当按照以下程序处理： 

1、公司采购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经过取证，提出报告，阐明债务核销的原因

和事实； 

2、公司运营中心经过核实，提出初步审核意见； 

3、公司财务中心及审计监察部、总裁办等相关部门经过审核后，对确认的债

务核销提出处理意见。 

 

第六条  总经理办公会对核销债务的审批权限及程序： 

1、同一个会计年度内累计核销金额 300 万元（含）以内的债务核销； 

2、若同一会计年度内累计核销金额达到上述额度，由公司财务中心按相关规

定申报，财务总监、分管副总经理签署意见后，报总经理办公会审批实施。书面

报告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核销数额和相应的书面证据； 

（2）处理意见。 

 

第七条  董事会对核销债务的审批权限及程序: 

1、同一个会计年度内累计核销金额 300 万元（不含）以上且不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合并报表经审计净资产 2%（含）或绝对金额 1000 万元（含）以下的债务核

销； 

2、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研究后，向董事会提交拟核销债务的书面报告，书

面报告经董事会表决通过后实施。书面报告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总经理办公会决策意见； 

（2）核销数额和相应的书面证据； 

（3）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4）董事会认为必要的其他书面材料。 

3、独立董事应对所核销债务发表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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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股东大会对核销债务的审批权限及程序： 

1、同一个会计年度内累计核销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合并报表经审计净资产

2%（不含）以上或绝对金额 1000 万元（不含）以上的债务核销； 

2、由公司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交核销债务书面报告，公司董事会书面报告经

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书面报告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总经理办公会和董事会决策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2）核销数额和相应的书面证据； 

（3）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第九条  公司应按照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定期对各项债务进行全面清理

核实，对达到核销条件的应付款项及时进行核销。 

 

第三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制度由公司财务中心提出修订意见，最后修订权和解释权归公司

董事会。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开始执行。本制度执行前公司制

定的有关财务管理制度和规定的内容与本制度不符的，以本制度为准。 


